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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根據《貓狗條例》 (第 1 6 7 章 )第 3 條提出

的議決案及《＜ 1 9 9 7 年貓狗 (修訂 )條例＞

( 1 9 9 7 年第 9 7 號 ) 1 9 9 9 年 (生效日期 )公告》

小組委員會

1 9 9 9 年 9 月 3 日會議上，小組委員會成員（成員）要求當局

考慮他們就建議的《危險狗隻規例》中多項條文所提出的關注。我們

的回應如下：

第 3 及 4 條：成員關注到假如在港合法飼養格鬥狗隻的人士帶其狗隻

離港外遊，例如乘船旅遊，他們返港時會否因此而無意中觸犯法例。

2 . 我們不反對把第 3 及 4 條修訂為不適用於已在香港領牌的
格鬥狗隻。我們將修訂第 3 及 4 條，訂明假如格鬥狗隻已根據《狂
犬病規例》（第 4 2 1 章，附屬法例）第 1 9 A 條領牌，有關人士可獲
豁免這兩項條文所規定的法律責任。

第 7(b)及 9(b)條：有關條文規定，在公眾地方的格鬥狗隻或大型狗

隻必須由一名年滿 16 歲的人以狗帶牽引。成員認為，把年限定為 16

歲並不合理，而且過於嚴格。因此，他們要求當局提出理據並重新考

慮這個年限。他們認為未足 16 歲的人在體力上亦可能足以管束其狗

隻。此外，他們指出這項規定將禁止未足 16 歲的人牽引大型狗隻或

已戴上口套的格鬥狗隻橫過馬路前往郊野公園，但狗隻是可在郊野公

園內不繫上狗帶活動的。成員也關注到若有人因急事而把狗隻繫於柱

上及留在公眾地方，他便可能無意中觸犯了法例。

3 . 當局 不反對 刪除 有關在 公眾 地方管 束任何 屬於 上述三 類狗 隻

的人士在年齡方面的提述 (第 7 ( b )、 9 ( 1 ) ( b )、 9 ( 2 )及 1 2 ( b )條 )。

4 . 在 第 9 ( 2 )條 ， 當 局 亦 準 備 容 許 有 關 人 士 在 不 會 危 及 公 眾 安

全、動物安全及狗隻的福利的情況下，把已繫緊的大型狗隻留在戶外

公眾地方。由於格鬥狗隻本性兇猛和具侵略性，而已知危險狗隻亦已

表現其侵略性行為，我們認為不適宜讓這些狗隻在沒人管束的情況下

繫於柱上及留在公眾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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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0(2)(c)條：成員曾要求當局澄清《危險狗隻規例》內 “以任何形

式激怒 ”的意思。

5. “以任 何形 式激怒 ”指  “任 何形 式的行 為， 而該行 為相 當可 能

會引起侵害身體的報復行動 ”。在法例中針對 “激怒 ”的情形給予狗隻

及狗主一些保障，是合理的做法。

第 14(1)(b)條：成員要求當局說明在甚麼情況下狗隻畜養人必須把

狗隻交給政府扣留。

6 . 第 1 4 條訂明有關權力只可為施行本條例或本規例的目的時行

使。第 1 5 條就那些因為當局所發的指示感到受屈的人士訂明一項上

訴機制。

7 . 我們 不可能 列出 所有有 關行 使扣留 狗隻的 權力 的個別 情況 ，

其中一個例子是當狗主沒有合適地方管束剛被宣布為已知危險類別的

狗隻時，獲授權人員可行使權力扣留該狗隻。

第 19 條：成員要求附表的修訂應根據正面議決程序審議。

8 . 本規例有三個附表︰附表 1 列出哪些狗隻屬格鬥狗隻，附表 2

訂明大型狗隻的體重，附表 3 則訂明扣留費的款額。我們同意議員的

建議，根據正面議決程序審議附表 1 及 2。鑑於附表 3 的修訂事項只

涉及 調整 費用 以反 映成 本， 我們 認為 有關 修訂 根據 《釋 義及 通則 條

例》（第１章）第 3 4 條審議是恰當的。

第 20(2)(a)條：政府可以考慮修改字眼，以說明漁農處處長發放特

惠金予狗隻畜養人時可以行使的酌情權。

9 . 漁農處處長在符合第 2 0 ( 2 ) ( b )條所列的情況下，可發放 3 , 0 0 0

元之數。賦予漁農處處長的酌情權並非不受約束的，漁農處處長行使

這項權力時必須合乎常理。

第 20(2)(b)條：成員曾建議政府解釋新生的格鬥狗隻是否符合獲支

付特惠金的資格。

1 0 . 新生 的格鬥 狗隻 ，倘若 於緊 接規例 生效日 期前 已處於 香港 ，

兼且畜養人已就該狗隻持有根據《狂犬病規例》 (第 4 2 1 章  ，附屬法

例 )第 1 9 A 條發給的有效牌照，則有資格獲支付特惠金。尚未出生的

小狗沒有資格獲支付特惠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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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局亦可考慮在正式實施有關罰則之前，允許給予狗隻的畜養人一段

過渡期，讓他們熟習新的《危險狗隻規例》。

1 1 . 我們 不反對 就大 型狗隻 的管 制措施 給予一 段過 渡期。 可是 ，

鑑 於 格 鬥 狗 隻 和 已 知 危 險 狗 隻 的 本 性 兇 猛 及 需 避 免 有 人 根 據 第

2 0 ( 2 ) ( a )條取利，我們有意在規例制訂後短期之內，開始實施與這兩

類狗隻有關的條文。

經濟局

1 9 9 9 年 1 0 月 4 日


